
考選部 公告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1月1日

發文字號：選高一字第1081400547號

主旨：公告公務人員初等考試規則第3條附表「公務人員初等考試應試科

目表」修正草案，請社會各界於預告期間惠示卓見。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及第154條第1項。

公告事項：

一、修正機關：考選部。

二、修正依據：公務人員考試法第7條第1項。

三、旨揭修正草案登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（http://www.moex.gov.tw）

「考選法規」之「法規草案公告」項下。

四、任何人得於民國108年11月7日前，以書面或電子郵件向本部高普考

試司第一科（傳真：02-22366540，電子郵件信箱：

000518@mail.moex.gov.tw，地址：11602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1

號）表示意見。

部長 許舒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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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人員初等考試規則第三條附表「公務人員初等考試

應試科目表」修正草案總說明

公務人員初等考試規則於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訂定發

布，曾歷經十三次修正，最近一次修正日期為一百零六年三月

二十四日。

配合考試院於一百零八年一月十六日修正發布並自一百

零九年一月十六日施行之「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」，並參酌

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規則體例，修正本考試

規則第三條附表各類科所歸屬之職組、職系名稱及表頭欄文

字。

考選部公報第108068期　　　　　

http://gazette.moex.gov.tw/Browse/wHandGazette_File.ashx?gid=170&aid=609



1

公務人員初等考試規則第三條附表公務人員初等考試應試科目表

修正草案對照表
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

壹、本表每年所設類科，仍需配合當
年任用需求予以設置。

貳、各類科普通科目均為：一、國文
（包括公文格式用語）；二、公
民與英文（公民占百分之七十、
英文占百分之三十）。

參、各類科應試科目試題題型，均採
測驗式試題，考試時間一小時。

壹、本表所設之考試類科，需配合當
年度任用需要予以設置，並另行
公告之。

貳、各類科普通科目均為：一、國文
（包括公文格式用語）；二、公
民與英文（公民占百分之七十、
英文占百分之三十）。

參、各類科應試科目試題題型，均採
測驗式試題，考試時間為一小
時。

參酌公務人員高等
考試三級考試暨普
通考試規則體例，酌
作文字修正。

類
別

職
組

職
系

類
科

專 業 科 目
類
別

職
組

職
系

類
科

應試專業科目

參酌公務人員高等
考試三級考試暨普
通考試規則體例，修
正相關文字，俾體例
一致。

行
政

綜
合

綜
合
行
政

一
般
行
政

三、法學大意
四、行政學大

意
行
政

普
通
行
政

一
般
行
政

一
般
行
政

三、法學大意
四、行政學大

意

配合考試院於一百
零八年一月十六日
修正發布並自一百
零九年一月十六日
施行之「職組暨職系
名稱一覽表」，修正
類 科 所 歸 屬 之 職
組、職系名稱。

行
政

綜
合

綜
合
行
政

原
住
民
族
行
政

三、臺灣原住
民族史大
意

四、原住民族
行政及法
規大意

行
政

普
通
行
政

原
住
民
族
行
政

原
住
民
族
行
政

三、臺灣原住
民族史大
意

四、原住民族
行政及法
規大意

行
政

綜
合

社
勞
行
政

社
會
行
政

三、社會工作
大意

四、社政法規
大意

行
政

普
通
行
政

社
會
行
政

社
會
行
政

三、社會工作
大意

四、社政法規
大意

行
政

綜
合

社
勞
行
政

勞
工
行
政

三、法學大意
四、勞工行政

與勞工法
規大意

行
政

普
通
行
政

勞
工
行
政

勞
工
行
政

三、法學大意
四、勞工行政

與勞工法
規大意

行
政

綜
合

文
教
行
政

教
育
行
政

三、教育學大
意

四、教育法規
大意

行
政

文
教
新
聞
行
政

教
育
行
政

教
育
行
政

三、教育學大
意

四、教育法規
大意

行
政

綜
合

圖
書
史
料
檔
案

圖
書
資
訊
管
理

三、圖書館學
大意

四、中文圖書
分類編目
大意

行
政

博
物
圖
書
管
理

圖
書
資
訊
管
理

圖
書
資
訊
管
理

三、圖書館學
大意

四、中文圖書
分類編目
大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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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政

綜
合

人
事
行
政

人
事
行
政

三、人事行政
大意

四、法學大意
行
政

普
通
行
政

人
事
行
政

人
事
行
政

三、人事行政
大意

四、法學大意

行
政

財
務

財
稅
金
融

財
稅
行
政

三、財政學大
意

四、稅務法規
大意

行
政

財
務
行
政

財
稅
行
政

財
稅
行
政

三、財政學大
意

四、稅務法規
大意

行
政

財
務

財
稅
金
融

金
融
保
險

三、保險學大
意

四、貨幣銀行
學大意

行
政

財
務
行
政

金
融
保
險

金
融
保
險

三、保險學大
意

四、貨幣銀行
學大意

行
政

財
務

會
計
審
計

會
計

三、會計學大
意

四、會計審計
法規大意

行
政

財
務
行
政

會
計

會
計

三、會計學大
意

四、會計審計
法規大意

行
政

財
務

統
計

統
計

三、統計學大
意

四、資料處理
大意

行
政

財
務
行
政

統
計

統
計

三、統計學大
意

四、資料處理
大意

行
政

法
務

廉
政

廉
政

三、法學大意
四、公務員法

（包括任
用 、 服
務 、 考
績 、 懲
戒、行政
中立、利
益衝突迴
避與財產
申報）大
意

行
政

法
務
行
政

廉
政

廉
政

三、法學大意
四、公務員法

（包括任
用 、 服
務 、 考
績 、 懲
戒、行政
中立、利
益衝突迴
避與財產
申報）大
意

行
政

經
建

經
建
行
政

經
建
行
政

三、經濟學大
意

四、法學大意
行
政

經
建
行
政

經
建
行
政

經
建
行
政

三、經濟學大
意

四、法學大意

行
政

經
建

交
通
行
政

交
通
行
政

三、運輸學大
意

四、交通行政
大意

行
政

交
通
行
政

交
通
行
政

交
通
行
政

三、運輸學大
意

四、交通行政
大意

行
政

經
建

地
政

地
政

三、土地行政
大意

四、土地法大
意

行
政

地
政

地
政

地
政

三、土地行政
大意

四、土地法大
意

技
術

電
資
工
程

電
機
工
程

電
子
工
程

三、電子學大
意

四、基本電學
大意

技
術

電
機
工
程

電
子
工
程

電
子
工
程

三、電子學大
意

四、基本電學
大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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